
Form E 家長同意書(續註冊運動員使用) 

中國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  香港特殊奧運會 

註冊運動員—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續註冊運動員使用) 

 

 

 
 
 

 

 

 

 

 

 

 

 

 

 

 本人同意子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繼續參加由中國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及香港特殊奧運會

主辦之各項訓練及比賽，申請人經由醫生驗身証明其適合參加各項活動，本人亦知道須經常注意申請人之

健康狀況，若有任何變化，應由醫生再行檢查，決定是否適合參加  貴會之活動，並將驗身報告之結果立

即知會  貴會。活動期間，如遇意外，務請第一時間給予適當處理，此外本人亦同意  貴會可以使用子弟

之照片、影像及聲音以協助 貴會之宣傳及籌款工作。 

 
 

 (唐氏綜合症運動員如參加體操、跳水、蝶泳、跳高、足球、滑冰等項目時，均需作頸骨 X 光檢查，由

醫生決定可否參加此等項目)。 

 

 根據以上各項條件，本人同意子弟繼續參加由中國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及香港特殊奧運會主辦之各

項活動，並附上港幣貳拾壹圓正，請辦理註冊年度(四月一日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運動員註冊，以便免費

參加適合的比賽項目及訓練。 

 

 

 

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  

 

 

 

 

 

 

 
附註：1. 有關申請細則請參閱「註冊運動員及登記參與者申請」。 

2. 有關本會的個人資料使用守則詳情可瀏覽本會的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由本會填寫) 

 

 

請貼上 

近照一張 


